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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已於 101 年完成調查報告，並就發現之

第一、二級品保作業缺失，開立四級違規處分，並於 102 年 2

月核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「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缺

失之品質保證計畫之檢討改進結果」，亦審查核備台灣電力股

份有限公司「提升蘭嶼貯存場營運安全方案規劃報告」，嗣於

105 年 8 月核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「提升蘭嶼貯存場營運

安全實施計畫」（該計畫於 106 年 8 月啟動準備作業，預定於

109 年底完成重裝作業），於 106 年 6 月訂定「提升蘭嶼貯存

場營運安全實施計畫」，於 107 年 9 月 19 日召開「蘭嶼貯存

場重裝作業期間加強環境輻射監測研商會議」。 

二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於 103 年 6 月會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

會及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，實施「核能電廠職業安全衛生

與游離輻射作業安全管理聯合稽查實施計畫」，自 103 年 6 月

至 104 年 12 月止，共辦理 3 座核電廠 4 次歲修期間之聯合稽

查，未來將研議定期或於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時，實施

上述之聯合稽查。 

三、經濟部於 95 年 8 月 8 日函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除依據行

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定之「輻射防護計畫」及「安全控制計

畫」確實執行 96-100 年檢整重裝作業外，尚應審慎評估並研

提在安全系數不變前提下，增加承商、提高檢整數量；96 年

4 月 16 日核復要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嚴格督促所屬加速

後續檢整重裝作業承商發包作業進度，俾如期於 99 年 12 月

底完成全部檢整重裝工作，惟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無法如

期於 99 年 12 月底完成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爰提報工期

展延相關人員違失責任之懲處名單在案；該部亦函台灣電力

股份有限公司針對 101 年 11 月 8 日「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

業相關缺失之調查報告」內有關第一、二級品保作業缺失檢

討責任歸屬及懲處在案；經濟部要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

日後執行檢整重裝作業時，務必依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相

關管制規定全力做好改善。 

四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針對 96-100 年檢整重裝作業之品質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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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未盡周全，已提出檢討及策進作為。 

五、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具體督促做法，包括參照美國國家標準

協會標準認證程序、強力要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計測實

驗室須落實自主管理，執行三級品保作業、請台灣電力股份

有限公司持續蒐集國際間對年齡性別參考標準與調整評估參

數等之作法及針對國際文獻進行研析，以建立國人年齡性別

參考標準與調整評估參數。 

◆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勞動部訂定政府機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績效評核及獎勵辦法

及其相關作業要點，評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職業安全衛生

策略及規劃、職業安全衛生納入相關法制與執行情形及績效檢討

分析等事項。 

◆ 其他績效 

有關目前進行中之低放貯存場放射性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，行

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於 108 年 10 月下旬開始執行駐場安全檢查，於

109 年 1 月 10 日召開放射性物料臨時管制會議，於 109 年 1 月 22

日開立注意改進事項，要求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積極改善；另

落實用人在地化，本次重裝作業案招聘的 41 人中，當地鄉民人數

為 22 人，比例達 53.7％；於 109 年 2 月 24 至 27 日派員執行「蘭

嶼貯存場重裝作業專案檢查」；於 108 年 1 月 11 日辦理輻射防護

部分專案視察規劃，執行日期為 108 年 5 月 28 日至 31 日、108

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及 109 年 2 月 11 日至 12 日；勞動部職

業安全衛生署於 108 年 3 月 14 日前往蘭嶼，對台灣電力股份有限

公司及其承攬商實施勞動檢查，於同年 11 月 13 日再次實施複查，

發現違反事項，均依規定函請其限期改善，亦規劃於 109 年度與
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配合實施相關宣導

及查核；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赴低放貯存

場視察檢整重裝作業辦理情形，並於 109 年 4 月上旬邀集相關領

域之專家、學者赴低放貯存場督導檢整重裝作業；台灣電力股份

有限公司亦對目前進行中之蘭嶼貯存場檢整作業提出策進作為；

至於輻射工作人員全身計測部分，目前所有從事蘭嶼貯存場重裝

作業之游離輻射工作人員，均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放射試驗

室完成進場全身計測；人員離場時，亦依規定於台灣電力股份有

限公司放射試驗室完成離場計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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